钦政发〔2019〕12号
钦州市人民政府关于
落实自治区人民政府决定取消
承接和调整一批行政许可等事项的通知

各县、区人民政府，各开发区、管理区管委，市直各委、办、局：

为贯彻落实《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取消承接下放一批行政许可等事项的决定》（桂政发〔2019〕24号）精神，继续深化我市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现将涉及我市的7项行政许可等事项予以取消、承接和调整，其中，取消行政许可事项4项，调整审批层级和部门的行政许可事项2项，清理规范行政审批必要条件的中介服务事项1项。

各级各有关部门要按照有关规定，切实做好各项落实和衔接工作。对取消的行政许可事项，不得再实施审批，要切实加强事中事后监管工作，防止出现监管真空。对承接和下放的行政许可事项，要及时制定承接及下放方案，组织好上下衔接工作，明确事权范围和管理层级。对清理规范的行政审批中介服务事项，不再作为行政审批的必要受理条件。

各级各部门要结合全区数字政务一体化平台建设工作，及时调整行政审批标准化目录库，编制、修订完善行政许可操作规范及其流程图和办事指南，强化“双随机、一公开”监管、信用监管、“互联网+监管”等措施，确保相关事项调整到位、监管到位，不断提升政务服务效能，持续优化营商环境。

附件：1. 钦州市人民政府落实自治区人民政府决定取消的
行政许可事项目录（共4项）

2. 钦州市人民政府落实自治区人民政府决定调整审
批层级和部门的行政许可事项目录（共2项）

3. 钦州市人民政府落实自治区人民政府决定清理规
范行政审批必要条件的中介服务事项目录（共1项）

钦州市人民政府        
2019年6月3日　　　　

附件1

钦州市人民政府落实自治区人民政府

决定取消的行政许可事项目录

（共4项）
	序号
	项目名称
	审批层级和部门
	原设定依据
	处理决定

	1
	养老机构设立许可
	自治区、设区市、县级民政部门，市行政审批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
	取消审批后，民政部门不得再实施许可或者以其他名目变相审批，要会同有关部门通过以下措施加强事中事后监管：1．依法做好登记和备案管理，会同市场监管部门做好工作协同和信息共享。2．开展“双随机、一公开”监管、重点监管，及时调查处理投诉举报，会同有关部门做好相关查处工作，依法处罚违法行为，并向社会公开。3．建立健全养老服务守信激励、失信惩戒等管理制度。4．发挥行业组织作用，加强行业自律。

	2
	设立、调整海洋观测站（点）审批
	自治区、沿海设区市、县级海洋行政主管部门，市行政审批局
	《海洋观测预报管理条例》
	取消审批后，改为备案。自然资源部门通过以下措施加强事中事后监管：1．建立备案制度，要求设立、调整海洋观测站（点）的单位和个人主动备案。2．健全部门间协调机制，加强与气象、水利等相关部门的沟通协调，发挥行业协会自律作用，协调解决有关问题，加强海洋观测资料汇交和信息共享。3．在日常监管中，加强对海洋观测站（点）的现场巡查。

	3
	道路货物运输站（场）经营许可
	县级道路运输管理机构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
	取消审批后，自治区交通运输厅根据交通运输部制定的道路货物运输站（场）相关标准，指导、督促全区各级交通运输部门通过以下措施加强事中事后监管：1．加强对道路货物运输站（场）及入驻企业的安全监管，督促企业履行安全生产主体责任。2．实施道路货物运输站（场）相关标准，推动站（场）建设运营标准化。3．加强信用监管，建立健全道路货物运输企业及从业人员的诚信考核制度。

	4
	名称预先核准（包括企业、企业集团、个体工商户、农民专业合作社名称预先核准）
	自治区、设区市、县级市场监管部门，市行政审批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登记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法人登记管理条例》《企业名称登记管理规定》《个体工商户条例》《农民专业合作社登记管理条例》
	取消审批后，改为企业（包括个体工商户、农民专业合作社，下同）自主申报名称，市场监管部门在企业注册登记时核准名称。全区各级市场监管部门通过以下措施优化服务、加强事中事后监管：1．在全区全面实施企业名称网上自主申报。2．根据国家市场监管总局部署，建立统一的企业名称数据库和企业名称申报系统，并与登记系统无缝衔接。向社会公开企业名称库，引导企业自行拟定符合规则要求的名称。3．建立企业名称自主申报制度，明确企业名称禁限用规则，完善企业名称争议处理机制，加强对企业名称使用的监督管理。4．企业名称在企业登记时与其他登记事项一并审查，简化优化工商登记程序，实行“一次性告知”，提高企业登记办理效率，保障企业自主选择名称。


附件2

钦州市人民政府落实自治区人民政府

决定调整审批层级和部门的行政许可事项目录

（共2项）

	序号
	项目名称
	审批层级和部门
	设定依据
	处理决定

	1
	道路旅客运输经营许可
	自治区、设区市、县级道路运输管理机构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
	审批层级和部门由“自治区、设区市、县级道路运输管理机构”调整为“设区市、县级交通运输审批部门。其中，省际、市际（除毗邻县行政区域间外）道路旅客运输经营许可下放至市行政审批局，毗邻县行政区域间道路旅客运输经营许可下放至县级交通运输审批部门”。

	2
	护士执业注册
	自治区卫生健康委
	《护士条例》
	审批层级和部门由“自治区卫生健康委”调整为“自治区、设区市、县级卫生健康审批部门。其中，护士执业医疗机构由设区市卫生健康部门批准设立的，下放至市行政审批局，并承担自治区委托部分；护士执业医疗机构由县级卫生健康部门批准设立或备案的，下放至县级卫生健康审批部门”。


附件3

钦州市人民政府落实自治区人民政府决定清理规范行政审批必要条件的中介服务事项目录

（共1项）

	序号
	中介服务
事项名称
	涉及的行政 
许可事项名称
	行政许可事项
实施主体
	中介服务事项
设定依据
	中介服务
实施机构
	处理决定

	1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表）编制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审批
	自治区、设区市、县级生态环境主管部门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
	具有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资质的机构
	申请人可按要求自行编制，也可委托有关机构编制，审批部门不得以任何形式要求申请人必须委托特定中介机构提供服务。


	　抄送：市委各部门，钦州军分区，各人民团体。
　　　　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市政协办公室，市中级法院，市检察院。

　　　　中直、区直驻钦各有关单位。
　　　　各民主党派钦州市委员会，市工商联。

	　钦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9年6月3日印发　














